
 

 

桃園航空城機場園區特定區其他搬遷地區土地改良物區段徵收 

曾經政府舉辦公共工程徵收取得土地之建築物(二次徵收) 

安置重建補助費申請書 

申請人  
身分證 

字號 
 

總歸戶號  連絡電話  

通訊地址  

申 

請 

內 

容 

  一、被徵收案名：                               

二、被徵收人：             (身分證字號：         ) 

三、建物座落位置： 

(曾經徵收建物) 

□地號：        段        小段        地號 

□門牌：                                                     

(重新建築建物)  

□地號：        段        小段        地號 

□門牌：                                                     

□工區：                                                     

□調查表號：                                                 

四、應檢附證明文件如下： 

 (一)曾經政府舉辦公共工程徵收或以其他方式取得土地之建築改良物拆遷證明文件

及曾設籍於該建築改良物之證明文件。 

 (二)身分證明文件(申請人係被徵收之原建築改良物所有權人或其繼承人。) 

 (三)其他足資證明文件。 

注意事項：本申請書受理期間至 110 年 9 月 17 日止，以上內容須詳實填列，以利機關審查

作業。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附件 13】 


